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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河口市财政局文件

梅财字﹝2023﹞224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城区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市委各部委办，

市政府各办局，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，市直属企事业单位，驻

梅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和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，促进政府职能转变，

提高公共服务绩效，创新社会治理，根据《吉林省政府购买服务

管理办法》（吉财综〔2022〕808 号）、《吉林省政府购买服务

实施情况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（吉财综[2023]570 号)，同时结

合我市政府购买服务自查自纠情况及省财政厅对我市政府购买

服务指导意见。现就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

各级国家机关是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，也是政府购买服

务的责任主体，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购买服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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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三定方案，购买主体包括党的机关、政协机关、民主党

派机关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使用行政编制的群团组织机

关。

依法成立的企业、社会组织（不含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

织），公益二类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，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，以及具备条件的个人可以作为政府

购买服务的承接主体。
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、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

组织，不得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购买主体和承接主体。

二、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内容

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包括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，

以及政府履职所需辅助型服务。以下各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

范围：

（一）不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服务事项；

（二）应当由政府直接履职的事项；

（三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货物和工程，以及将工程和

服务打包的项目；

（四）融资行为；

（五）购买主体的人员招、聘用，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，以

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等事项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得作为政府购买

服务内容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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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范政府购买服务履约管理问题

（一）合同履行期限不得超过 1 年（一般不超 1 年，在预算

保障的前提下，对购买内容相对固定、连续性强、经费来源稳定、

价格变化幅度小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可以签订履行期限不超过

3 年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）；

（二）购买主体不得为承接主体的融资行为提供担保；

（三）承接主体不得转包；

（四）承接主体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数量及标准等，为

服务对象提供服务；

（五）购买主体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、支付条件支付

项目资金。

四、杜绝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变相用工问题

（一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公告内容不得存在招、聘用等表述；

（二）合同类型不得为聘用合同，应为购买服务合同；

（三）人员日常管理不得由购买主体承担，应由承接主体承

担；

（四）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、社保不得由购买主体保障，应

由承接主体保障；

（五）承接主体不得为劳务派遣公司；

（六）不得将设置公益性岗位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。

五、杜绝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存在增加政府债务问题

（一）购买内容不得为工程、工程和服务打包项目；

（二）不得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变相举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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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金融机构、融资租赁公司等

非金融机构进行融资；

（四）不得以任何方式虚构或超越权限签订应付(收)账款

合同帮助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融资。

六、强化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审

（一）坚持“先预算后购买”“无预算不购买”原则。不得

把政府购买服务作为增加预算单位财政支出的依据，政府购买服

务项目所需资金应当在本部门预算中统筹安排，未列入预算的项

目不得实施。

（二）明确预算编制要求。购买主体在编制年度部门预算前，

应根据自身职责范围、指导性目录和实际需要开展需求调研，政

府购买服务预算编制遵循以下基本要求：

1．购买主体具备购买资格，所申报项目在政府购买服务指

导性目录范围内；

2．严格财政经费安排与人员编制协调约束，有效防止“既

花钱购买服务，又拨款养人办事”项目；

3．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项目的服务内容、水平、流程等标

准要素，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相关要求；

4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和行业标

准，综合物价、人工费用、税费等因素，合理测算政府购买服务

支出；

5．购买主体合理确定购买服务需求，对购买服务需求和采

购实施计划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、预算金额和风险管理等进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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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证，论证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，规范建档管理；

6．市场中存在符合条件的承接主体，并能够达到预定的服

务标准和目标。

七、政府购买服务报送资料流程

（一）各单位辨别采购项目是否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可电

话咨询梅河口市财政局 203 综合科（联系电话：0435-4220158）。

（二）各单位计划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，需先报财政局综

合科备案，而后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——二级项目申报、预算

管理一体化平台政府采购系统——申报采购计划选择属于政府购

买服务。

（三）已实施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单位，需在签订合同后将

项目合同等相关资料报送财政局综合科，同时按规定于每年 6 月

30 日前、12 月 31 日前分别报送本单位 20XX 年政府购买服务项

目资金统计表（附件 3）。

附件：1.吉林省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

2.梅河口市市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

3.20XX 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统计表

梅河口市财政局

2023 年 11 月 17 日


